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692 号提案的
答复

晋能源提函〔2023〕39 号

尊敬的吴建光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立足“双碳”推进山西综合能源开发

利用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这一提案对推动山西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促进山西能

源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关于“依托有影响力平台探索成立省级能源碳达峰、碳

中和促进会”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是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省能源局作为

山西能源行业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决策部署，成立了

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省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组，

统筹安排全省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政、产、学、研、

用等各个领域的资源和力量聚焦山西省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组织编制了《山西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经省政

府同意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印发。



省能源局一直以来鼓励、支持相关社会团体参与到山西能源

绿色、低碳发展的事业中。2022 年 9 月，由 6 家中外机构联合

发起的“山西双碳能源革命研究院”在 2022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

展论坛期间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担任名誉院长。这是国

内首家“碳达峰、碳中和”与能源革命相结合的研究院。研究院

致力于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研究与交流、科研孵化和

产学研合作，搭建国内、国际相关合作与交流平台。我们也欢迎

更多社会机构参与到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来。

二、关于“因地制宜、顶层规划我省城乡、园区重点区域的

综合能源系统技术路径。”

为进一步促进山西电力工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支撑经

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对全省“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

和电力需求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省能源局牵头编制了《山西省电

力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全省加快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思路，明

确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综合能源发展的各项重点任务和实施路

径。

三、关于“加快建设一批低碳能源示范基地项目，推进重点

重大项目建设扩量提质。”

为落实“十四五”电力规划任务，2023 年我们重点在以下

四个方面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工作：一是优化整合本地

源、网、荷侧资源，以先进技术突破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探



索实施市（县）级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二是重点实施坚强局部

电网建设、清洁能源消纳、电热负荷一体化试点，建设一批园区

级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支持分布式电源开发建设和就近接入消

纳；三是在工业负荷规模大、新能源资源条件好的地区，开展源

网荷储一体化绿色供电园区试点；四是依托并网型微电网、光伏

发电和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分布式发电与电动汽

车（用户储能）灵活充放电相结合的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我们

将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扎实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进而推进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四、关于“综合能源低碳效益的政策机制支持和商业模式创

新研究，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力度，细化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节能、

降污和减碳，稳健务实地推进综合能源开发利用，加快构建绿色

能源供应体系。”

为推动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省能源局牵头编制《山

西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经省政

府同意，《方案》于 2023 年 4 月由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联

合印发。《方案》要求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等部门落实国家、省

级相关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税收

减免等方式，加大对新能源、节能改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

先进技术和设备研发的财税扶持力度。加大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

条件的重大清洁低碳能源项目的支持力度。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

道，优先支持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和能源公共服务类项目。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完善风电、光伏发电价格形成机制，推动抽水蓄能

价格机制有效实施，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探索建立发电侧容

量成本补偿机制。建立上下游天然气（煤层气）价格联动机制，

积极完善终端销售价格与采购成本联动机制。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能源工作关心和支持，并期待您提出更多

宝贵建议。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年 5 月 27 日


